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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明 

 
歡迎上訴庭廢止歧視性的刑事規定 

 
 
 
（香港．2006 年 9 月 20 日）今天高等法院上訴庭駁回政府就《刑事罪行條例》118C
條的上訴，維持原有裁決，指該條歧視男同戀者的內容違憲，香港人權監察歡迎是項判

決。 
 
此次裁決否定了歧視性的刑法規定，正面地維護了「法律面前人人平等」的大原則。所

有人，不論性傾向，在法律前都應該獲得平等的對待，受法律同等的保謢。 
 
公共權力必須受到應的限制，不應對個人的私密領域作出不必要的管制。今次法院的判

決，保障男同志社群的私生活和私隱，免受執法部門的無理侵擾。 
 
我們樂於見到所有歧視性的刑事規定由香港法律中除去，並希望進一步見到法律或其他

措施能繼續發展，令不同性傾向人士不再受到歧視，享受到平等的權利。 
 
 


